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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07315.htm 农业部关于2007年海

洋伏季休渔工作的通知（农渔发[2007]9号）（相关资料: 地方

法规2篇）沿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

厅（局），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

院：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自1995年正式实施以来，在沿海各级

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，各级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及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做了大量工作。多年的实践

证明，海洋伏季休渔是一项群众拥护、效果明显、符合我国

国情的资源养护管理制度，应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。 根据部

分群众要求和建议，我部在充分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各方面

意见的基础上，本着科学合理、统筹兼顾、切实可行和“大

稳定、小调整”的原则，决定对2007年部分海域的休渔作业

类型及休渔时间做如下调整：桁杆拖虾作业休渔时间从去年

的6月16日12时至8月16日12时向前平移到6月1日12时至8月1

日12时，休渔期维持2个月不变；东海区灯光围网作业暂不实

行休渔。其他现行休渔规定保持不变。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覆

盖面广、涉及渔船渔民多、管理任务艰巨。在保持制度总体

稳定的前提下，强化管理措施、巩固休渔成果、提高休渔质

量是做好2007年休渔管理工作的关键。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

落实管理责任。沿海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渔港监督

管理机构要认真学习领会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

源养护行动纲要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6]9号）精神和要求，从

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进一步提高对实施海洋伏季休



渔重要性的认识，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制度执行好。要不断建

立和完善政府统一领导、渔业主管部门为主体、各有关部门

密切配合的休渔管理机制，健全各级领导责任制和管理责任

制，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的总体部署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休渔管理工作方案，做到早动员、早部署，确保各

项休渔管理措施落到实处。 二、强化执法管理，维护休渔秩

序。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畏难情绪，严格按照《渔业法》

、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在强化管理

措施方面下功夫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休渔渔船管理工作。休

渔期间，所有纳入休渔范围的渔船须在指定地点停泊，不得

擅自转移停泊地点和加载冰、油等渔需物资，不得自行变更

为非休渔作业类型或未经批准擅自到外国管辖海域生产。要

充分利用休渔的有利时机，清理电脉冲惊虾仪等有害渔具，

加强最小网目尺寸检查，集中力量抓好休渔渔船的全面检查

和综合管理。要组织调配各级渔业执法力量，强化休渔期间

的海上检查工作，尤其要加强北纬35度附近海域、闽粤交界

海域及其他省际间交界海域等敏感海域的海上现场执法管理

，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，维护休渔秩序，不断提高休渔效

果和质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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